
2019 臺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第 1 次領隊會議注意事項 

108.5.20 

一、 比賽日期：6月 3日(星期一)至 6月 7日(星期五)。 

(一) 6月 3日(星期一)晚上 7時 30分。 

(二) 6月 4日(星期二)至 6月 7日(星期五)下午 3時 30分。 

二、 練習日期自 5月 21日(星期二)至 5月 31日(星期五)、6月 1日(星期六)

至 6月 2日(星期日)每日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 30

分(5月 25、26日及 6月 1、2日上午 8時至中午 12時)，地點為臺南運

河(安億橋至承天橋河段)。每隊提供 4次練習，每次 50分鐘，倘未登

記練習時段之隊伍，請於 108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前向競賽

組完成登記，並請各隊務必依據大會安排之練習時間操練，提前於下水

處整隊準備上船，避免影響各隊練習時間。 

三、 第 2 次領隊會議訂於 5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假臺南市體育處 3 樓會 

議室召開，屆時將發給各隊比賽相關資料（秩序冊、選手證），敬請各 

隊務必派人參加。(不另函通知) 

四、 練習期間之規定： 

(一) 請各隊於依自行登記練習時間提前 15分鐘至現場著裝並向管理組 

完成報到。 

(二) 練習期間應著大會準備之救生衣，並請務必將所有扣帶扣上，未 

著救生者者禁止下舟操練；練習結束上岸後亦請將救生衣晾曬整 

齊，以利其他選手使用。 

(三) 請各隊上下龍舟時須一對槳接一對槳上下龍舟，以防止龍舟搖 

晃。練習時嚴禁敲打龍舟，如有破壞或遺失練習器具，應負賠償 



之責。 

(四) 各隊練習時應依龍舟大型及小型規定人數進行操練：大型龍舟槳 

手 18人(不含舵手及鼓手)，小型龍舟槳手 12人(不含舵手及奪標 

手)，不得超載人數，否則禁止練習；倘若當天到場人數不足，大 

型龍舟應有 12人(不含舵手及鼓手)，小型龍舟應有 10人(不含奪 

標手及舵手)，遇單數不得下船練習；領隊、教練或管理於練習期 

間或比賽時務必能到場協助管控秩序及人數。 

(五) 練習及比賽期間請勿嬉戲及跳水，以免發生危險，並請聽從現場 

工作人員指導，否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 

(六) 練習及比賽期間若受天侯影響（如遇風雨亦照常練習），需依大會 

指示(如遇閃電、打雷暫停練習)，並視狀況暫停練習。 

五、 競賽期間之規定： 

(一) 大型男子組遇隊員人數不足時，可由女性替代，鼓手性別不限。 

(二) 本次比賽大型龍舟採坐姿划法，小型龍舟划法不限，惟仍請注意

自身及隊友安全。 

(三) 參加競賽人員應攜帶大會製發之隊職員證(選手證)至檢錄處等候

點名核驗。 

六、 練習及競賽期間請共同維持秩序及現場環境之整潔。 

七、 練習及競賽期間請勿攜帶貴重物品，以免遺失；並請共同注意本身及隊 

員之安全。 

八、 每位選手以參加同組一隊為原則，若有冒名頂替者並經查屬實者，取消 

該隊參賽資格。 

九、 龍舟競賽開幕典禮於 6月 3日晚上 7時在慶平路大會舞台舉行，閉幕 

典禮於 6月 7日晚上 8時 30分舉行，請參加隊伍準時出席。 



十、 參加開幕隊伍於第一次領隊會議中抽籤產出，請各開幕隊伍於 6月 3 

日下午 5時 30分準時到達下水處前集合。 

十一、 請本次公開男子組冠亞軍隊伍於比賽結束後立即準備進行封江儀式。 

十二、 有關閉幕頒獎部份，請得獎隊伍務必派代表參加閉幕儀式，每名以派 1 

名為代表，並於頒獎前 10分鐘進入舞台後方集合。因閉幕頒獎僅頒發

獎盃及大型支票(供拍照使用)，不論國內與國外得獎隊伍，以機關團體

報名者，請函發公文、填具領據；以個人名義報名者，請填具領據、印

領清冊，並於 6月 14日下午 4時前繳交至南區日新國小總務處(臺南市

南區金華路一段 473號)。待全數領據、印領清冊(印領清冊上所列名單

者，明年度將接獲本次獎金之扣繳憑單)檢核無誤後，再統一匯款至各

隊指定帳戶。另外藉選手，請務必檢附護照影本、居留證影本等。獎狀

部份將於賽後彙整後，統一由西門實驗小學郵寄予各隊(依報名表上之

聯絡人住址整隊寄出)。 

十三、 國際友人組參賽補助，請填具領據並檢具匯款帳戶，於 6月 14日前繳 

交至臺南市體育處全民運動事務組，統一彙整後另以匯款方式發放至帳 

戶。為避免影響作業時效各隊可先至報名系統下載填列資料。 

十四、 本次競賽獎金部份係依個人所得獎金總額認列，依國稅局規定，本國籍 

個人所得獎金總額超過新臺幣 20,000元者必須代扣繳 10%稅金，外籍人 

士個人所得獎金一律先代扣繳 20%稅金，大會將直接從各組得名隊伍獎 

金中扣除。惟比賽閉幕當日，請各得獎隊伍仍需當場先繳千分之 4的獎 

金印花稅金(請自備零錢)。 



十五、 本活動將投保新臺幣 500萬元之公共意外險(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 

契約為準)，惟特別提醒請選手務必在賽前充份訓練，賽前充足睡眠及 

適當補充能量，下場時需視身體狀況量力而為，切忌勉強，大會雖在會 

場設有必要之緊急醫療救護，惟對選手本身疾患引起之病症不在承保範 

圍內，公共意外險只承保因賽程中發生意外所遭受傷害做理賠。另參與 

本賽事選手若需其他保險(如旅行平安險)，建議自行加保。 

十六、 申訴抗議時，必須由領隊、教練、管理人員中任何一人填寫『申訴申請 

書』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元後提出申請方始有效。 

十七、 有關競賽注意事項如有更新，將公佈於臺南市體育處官網 

(http://www.tnsport.tn.edu.tw/)，請隨時上網查閱。 


